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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短视频作为文字，声音，图片之外的新的信息传播媒介，凭借生动方便快捷

的优势在“快餐化”时代迅速在社交平台占有了一席之地，与此同时，短视频的独创性问题，短视频侵

权的归责问题是争议的主要焦点，短视频的著作权保护必须要明确短视频具有构成作品的可能性，才能

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促进短视频平台的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 

短视频，独创性，著作权保护 

 
 

Research on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f 
Short Video Platform 

Fanshu Kong 
Faculty of Law,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Received: Jun. 25th, 2023; accepted: Aug. 14th, 2023; published: Aug. 22nd, 2023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short videos, as a new medium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beyond text, sound, and images, have quickly gained a place on social media in the 
era of “fast food” due to their vivid, convenient, and fast advantages. At the same time, the origi-
nality of short videos and the liability for infringement of short videos are the main focus of con-
troversy.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short videos must clarify the possibility of short videos con-
stituting works, only by doing so can we better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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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6 年中国短视频行业发展研究报告》，短视频是指视频长度以秒为计数，

主要依托于移动智能终端实现快速拍摄和美化剪辑，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实时分享和无缝对接的一种新

型视频形式。常见的有短纪录片、情景短剧、创意剪辑等几种形式。根据内容生产方式的不同，短视频

可分为 UGC、PGC 和 PUGC 三种类型，UGC 指的是平台普通用户自助创作并上传的短视频内容。例如

抖音、火山小视频；PGC 指的是专业机构创作并上传的短视频内容，如梨视频、西瓜视频；PUGC 指的

是平台专业用户创作并上传的短视频内容，专业用户一般指的是有一定粉丝基数的网红或是在某一领域

的专家，以拍客为代表。 
近年来，得益于移动设备的迅速普及，短视频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短视频以其创作门槛低，篇幅

短小，主题多元，传播高效的特点，迅速抢占了年轻人的手机屏幕，吸引了大量的优质流量。2004 年到

2006 年，国内各大专业视频网站相继成立，以土豆网、激动网为代表的 UGC 视频分享网站的设立宣告

短视频时代的开启，自此视听传媒市场上涌现了大量的短视频平台，比如抖音、快手等。据中国互联网

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20 年 4 月 28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的网络视频(含短视频)
用户规模达 8.50 亿较 2018 年底增长 1.26 亿，占网民整体的 94.1%，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7.73 亿，较

2018 年底增长 1.25 亿，占网民整体的 85.6%。短视频已成为互联网产品中最具有吸引力的“蛋糕”之一。

然而，短视频平台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著作权侵权问

题。在国家版权局开展的“剑网 2018”的专项整治活动期间，就有 15 家短视频 APP 被约谈，有 57 万部

侵权作品遭到下架。在司法实务领域，短视频平台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例也不断增加，如海淀法院审理

的“PPAP”案。 
目前，网络传播的短视频主要来自两种渠道，第一种是用户上传至短视频平台；第二种是平台方上

传。作为短视频用户常见的侵权模式，一种是整个短视频被完整的搬运转发；另一种是将热播影视剧的

长视频剪辑为数个新的小视频进行传播；还有一种是未经许可对一些影视剧，电影进行二次创作，如配

音或进行解说，形成一个新的短视频进行传播。作为平台方，一般通过以下几种模式进行侵权：一是平

台方内部人员伪装成普通用户，将侵权视频大量分类上传，并通过算法推荐给其他用户，滥用“避风港

原则”来逃避责任；二是平台方委托第三方共同完成侵权的短视频，由第三方上传至平台账号，短视频

用户门槛低，传播快，海量化的特点势必会对著作权法的实施带来挑战。 

2. 短视频的作品属性问题 

短视频版权是否能够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取决于它是否是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而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定

义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

判断短视频是否是作品，必须要判断短视频是否具有独创性。智力成果只有具备独创性才有可能处于作

品专有的法律保护范围内。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对于独创性的认定标准存在诸多分歧，难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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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标准，这为判断短视频的独创性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2.1. 独创性的标准 

2.1.1. 版权体系及作者权体系的独创性标准 
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对于独创性的认定标准存在一定的分歧，英美法系国家通常采用版权

体系独创性理论，更加注重保护作品带来的经济权利，版权体系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非常宽松，如英国

版权法将“劳动技能和判断”的投入作为认定作品独创性的标准，只要是付出一定的劳动成果就可以满

足独创性标准，美国也是如此，仅要求作品存在少量的创造性，在版权体系国家，只要作品满足了作者

独立创作以及作品符合法定种类两个条件，就可以认定作品的独创性，作者是否独立创作是判断作品是

否具有独创性最重要的标准；与此相对的则是大陆法系的作者权体系，作者权体系更侧重于保护作者的

精神权利，认为作品是作者人格的体现，因而只有具备较高的创作性标准才能够被认定为作品，法国要

求作品须是作者个性的反应，德国在创作性上的要求是最为严格的，要求必须体现个人的智力成果，强

调作品是人格、精神的创作，仅仅在作品中体现人的个性也达不到独创性的标准，要求必须达到一定的

创作高度。尽管各个国家在认定独创性上的严格程度不一，但是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强调作品必须出自

作者，不得抄袭或复制其他作品。 

2.1.2. 我国的独创性标准 
我国目前为止对于作品的独创性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目前学术界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遵循版权体系的基本观点，作者独立完成，具备最低的创作性即可受到著作权法的保

护，如李伟文在《论著作权客体之独创性》认为独创性可以由独立创作和些许创造性两部分构成，首先

要符合作者独立创作，不是抄袭或者复制的他人的作品，其次是具备一定的独创性，不仅仅是“额头出

汗”，要体现最低限度的创造性。第二种观点是基于作者权体系的基本思路提出的观点，认为独创性不

能只达到最低限度的创造性，必须要体现作者独特的个性。第三种是将以上两种方式相结合，一方面承

认作品是作者的智力成果，需要体现作者的思想或个性，另一方面又对作品提出了一定的创造性要求。

笔者更倾向于第一种观点，认为在独创性要求上不宜采用过高的判断标准，满足独立完成并具有最低限

度的创造性即可。 

2.2. 短视频的独创性认定分析 

短视频能否被认定为作品，是短视频纠纷中双方当事人不可避免的争议焦点，关键在于判断短视频

是否满足独创性这一构成要件。 

2.2.1. 短视频的时长是否影响短视频的独创性 
短视频的时长是否会影响短视频的独创性，本文认为以短视频的时长作为判断其独创性的标准是不

合理的，首先，视频的长短与创作性的判定没有必然联系，视频时间过短，有可能难以形成独创性表达，

但有些视频虽然不长，却能较为完整地表达制作者的思想感情，那我们就不能否认这类视频的独创性，

不能够理所应当的认为该类短视频不构成作品。时长短恰恰能能够反映作者的高超技术，表明作者有能

力在有限的发挥空间里，运用场景、特效、音乐等多种搭配形式来表达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因而本文认

为无论时长长短，短视频作者只要在短视频里完整表达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就可以认定这部短视频具有

独创性。 

2.2.2. 使用短视频平台提供的素材是否影响短视频的独创性 
现在市场中很多短视频平台为了增加用户数量以及市场黏性，会在平台中提供很多模板素材，这些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5263


孔繁淑 
 

 

DOI: 10.12677/ds.2023.95263 1944 争议解决 
 

素材包括配音、场景、动画特效等，那么用户使用了平台提供的元素素材，是否会影响短视频独创性的

认定呢？本文认为平台仅是提供了一定的素材，作者自己完全可以基于自己的喜好和需要表达的内容来

决定如何在短视频中使用，不同的人想法不同，添加使用素材的方式就很难完全一致，只要筛选排列出

来的元素不同，那么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视听感受，就会有不同的表达效果，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短视频的独创性，例如“这智商没谁了”一案，因而笔者认为即使作者使用了平台提供的素材也不影响

短视频的独创性。 

3.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责任认定分析 

短视频平台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其中损害结果

和因果关系并不存在争议，需要明确的是侵权行为和主观过错，其中侵权行为包括直接侵权和共同侵权，

而平台的主观过错主要通过“避风港原则”，平台义务履行情况以及“红旗原则”来进行判定，其中主

要包括“明知”故意与“应知”过失两个形态，“明知”指的是短视频平台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仍积极

传播或者放任侵权视频的传播而不采取必要措施；“应知”是一种过错推定，即短视频平台未尽到一般

善良管理人的义务从而推定有过错[1]。 

3.1. 直接侵权和共同侵权 

短视频平台的著作权侵权行为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平台的直接侵权行为，比如平台方内部人

员伪装成普通用户，将侵权视频大量分类上传，并通过算法推荐给其他用户或者平台方委托第三方共同

完成侵权的短视频，由第三方上传至平台账号。另一种是平台的间接侵权行为，即短视频平台仅提供技

术服务，处于相对“中立”的地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将侵权短视频上传至公共开放的平台上，进

行交互式传播[2]。由此可见，短视频平台的直接侵权行为的认定是比较清晰的，而对于间接侵权行为的

规定比较模糊，缺乏具体明确的界定。我国法律并未规定间接侵权的概念，只规定了共同侵权的概念，

对于短视频平台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如果平台明知或应知，但却不采取相应的屏蔽、删除、断开连接

等必要措施抑或是为其提供技术支持构成间接侵权，除此之外，平台如果通过积分、返利、排行等方式

引诱或者鼓励用户侵权，这种教唆侵权行为也被认定为间接侵权[3]。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与短视频平台

的间接侵权行为合并认定为共同侵权。 

3.2.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责任认定要素分析 

3.2.1. “避风港”原则 
“避风港”条款是指在发生著作权侵权案件时，当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

内容，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如果侵权内容既不在网

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器上存储，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那么网络服务提供者则不承担侵权责

任。避风港原则包括“通知 + 移除”两部分，在短视频间接侵权的适用中，避风港原则可以有效保护平

台免受侵权问题的困扰。在现实中，短视频平台汇集来自多地区多主题的大量短视频时，短视频平台单

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对所有视频进行全面的事前审查，除此之外，从法律层面来说，《信息网络传播权

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了短视频平台不负有主动审查义务，从而确立了平台“技术中立”原则，

意味着短视频平台无需承担审查全网义务的责任，免除了平台方法的部分审查义务，缩减了短视频平台

主动审查的视频范围[4]。因为只有平台在明知某一具体的侵权行为却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时，才认定其存

在主观过错，如“伙拍 APP”参见(2018)京 0491 民初 1 号判决一案中，被告证明了自己在接到侵权通知

之后，平台已经履行了“通知–删除”的义务使其无法继续传播，最终法院也是基于事实适用避风港原

则认定其不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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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视频高速传播的时代，“避风港原则”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短视频平台的权益，但是在实际

中该原则的应用仍存在很大的问题，《信息网络司法解释》第十四条，列明了认定平台删除是否“及时”

的参考因素，但未设定相应具体的删除期限。由于第十四条规定不完善，加之短视频作品时长短、传播

速率快等特征，权利人常因短视频平台删除不及时而导致利益受损[5]。除此之外，现在短视频平台的侵

权行为逐渐更具“隐蔽性”和“多样性”，甚至出现了帮助引诱用户侵犯他人短视频著作权，最后通过

“避风港原则”逃避责任的行为。对于避风港原则适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我们一方面需要完善平

台及时管控的义务，需要考察短视频平台的删除期限是否合理，根据作品的影响力与受众范围来细化删

除期限。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积极构建监督机制，扩大监督的主体范围，通过公众或第三方组织的加

入，来加强对短视频平台的监督，尽可能减少平台隐蔽侵权等行为的发生。 

3.2.2. “红旗”原则 
红旗原则 1 是指如果侵权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是红旗一样鲜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就不能装作看

不见，或以不知道侵权的理由来推脱责任，如果在此情况下，仍不采取删除、屏蔽、断开连接等必要措

施，尽管权利人没有发出过通知，我们也应该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第三方侵权事实并追究其责任。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第二十三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

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

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该条规定的前半部分是避风港原则的体现，而后半部分的例外是红旗原则的体现。红旗原则是判断网络

服务是否“应知”的重要标准，是避风港原则的例外适用。在具体的适用上，红旗原则应当优先于避风

港原则进行适用。 
红旗规则的主观标准为网络平台是否意识到了侵权行为的相关事实和情况，客观标准即一个理性人

在面对相同或相似情况时能否发现侵权行为[6]。也就是，当我们用普通理性公众的立场都可以辨认这个

侵权行为，短视频平台却视而不见，不理不睬，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定该平台应当知道该侵权行为。 

3.2.3. 短视频平台的注意义务 
短视频平台具有鲜明的门槛低，传播快，海量化的特点，由于目前并没有专门性规定，短视频平台

的注意义务需要参考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相关规定。 
第一，短视频内容的审查义务。虽然《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了短视频平台

不负有主动审查义务，但是笔者认为鉴于平台在短视频的上传、传播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所以并不

能完全忽略其审查义务。第二，知道侵权事实后及时处理的义务。目前对于及时并没有可参考的标准，

但及时的时效对于侵权后权利人是否能得到有效救济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应当对及时时限长短对应的注

意义务确立明确的标准，根据作品的影响力与受众范围来细化及时删除期限。 

4. 结语 

短视频行业快速发展的背后，侵权乱象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问题，但目前还没有出台专门细致的法

律法规，与之相关的著作权保护问题也仍在探索之中。针对现实困境，短视频的著作权保护必须要明确

短视频具有构成作品的可能性，在短视频独创性认定方面回归作品的本质属性，以达到作品构成要件的

一般要求为标准。考虑到短视频的特点，在独创性要求上不宜采用过高的判断标准，满足独立完成并具

有最低限度的创造性即可。另外对于短视频平台侵权责任的认定问题，主要通过“避风港原则”，“红

 

 

1“红旗原则”是“避风港原则”的基本构成要件，只有在互联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明知或者不应知自己所传播的信息属于侵权信息

或者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侵权作品的情况下，才免于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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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原则”以及平台义务履行情况来进行判定，在一般情况下，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应该为相关用户在该

技术平台上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侵权行为非常明显，而网络服务提供商仍然睁一眼闭一眼，甚至

故意默认和纵容侵权行为的发生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才应该为此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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